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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說〈西清續鑑鏡匣〉修護

專　輯

細
說
︿
西
清
續
鑑
鏡
匣
﹀
修
護

高
宜
君

二○

一○
年
年
底
本
院
入
藏
︿
西
清
續
鑑
鏡
匣
﹀
十
件
，
由
於
狀
況
不
佳
，
典
藏

單
位
認
為
需
將
此
批
鏡
匣
先
行
送
修
，
再
入
庫
收
藏
。
由
此
，
筆
者
得
以
從
這

十
件
鏡
匣
修
護
及
揭
裱
過
程
中
，
近
距
離
觀
察
當
時
清
宮
製
作
鏡
匣
之
工
藝
技

法
與
巧
思
，
並
藉
此
探
討
修
護
鏡
匣
所
用
的
材
料
與
技
術
。

鏡
匣
結
構

︽
西
清
續
鑑
︾
乃
乾
隆
中
晚
期
對

青
銅
器
所
做
的
大
型
分
類
編
著
，
配
合
編

著
，
乾
隆
皇
帝
對
書
中
提
及
的
銅
鏡
配
匣

裝
幀
保
護
。
鏡
匣
由
紙
、
綾
布
、
錦
布
、

木
頭
等
多
種
材
質
組
合
而
成
，
因
此
在
修

護
上
須
考
量
不
同
材
質
之
間
的
關
係
與
構

成
，
才
能
以
不
同
角
度
評
估
出
個
別
的
修

護
方
式
。

鏡
匣
長
四
四
．
三
公
分
、
寬
三
一
．

一
公
分
、
高
五
公
分
，
功
能
為
收
納
銅
鏡

之
保
護
盒
。
工
匠
製
作
時
，
特
意
模
仿

書
畫
冊
頁
的
格
式
，
而
非
一
般
常
見
錦

囊
盒
製
作
之
工
藝
技
法
，
外
觀
設
計
上
不

僅
看
似
為
書
畫
冊
頁
，
翻
閱
後
的
收
藏

呈
現
方
式
也
與
冊
頁
融
為
一
體
。
鏡
匣
的

結
構
組
成
，
由
上
至
下
可
分
為
封
面
板
、

封
面
裡
頁
、
木
胎
、
封
底
裡
頁
、
封
底

板
。
︵
圖
一
︶
鏡
匣
上
下
以
雙
龍
戲
珠
紋

錦
布
包
覆
封
面
木
板
，
內
部
裝
載
銅
鏡
之

木
胎
也
是
依
著
銅
鏡
外
形
及
其
配
件
量
身

挖
製
深
槽
。
銅
鏡
鏡
面
朝
上
置
放
於
木
胎

槽
洞
中
，
配
件
尚
有
紫
檀
木
製
成
之
圓
木

托
、
黃
錦
軟
墊
，
物
件
與
物
件
之
間
層
層

相
疊
，
厚
度
完
全
不
超
過
五
公
分
，
緊
密

置
入
依
銅
鏡
大
小
所
挖
製
之
槽
洞
中
，
工

藝
技
術
實
為
細
膩
。
為
了
更
清
楚
記
錄
藏

珠
紋
錦
，
以
實
體
顯
微
鏡
觀
察
為
二
色
織

物
。
︵
圖
三
︶
裝
裱
所
用
鑲
料
由
於
料
子

薄
、
經
緯
交
織
過
於
稀
疏
，
因
此
無
法
準

確
辨
識
紋
樣
，
僅
能
確
定
為
斜
紋
提
花
單

色
綾
。
︵
圖
四
︶
另
外
，
鏡
匣
所
使
用
之

織
品
纖
維
與
蠶
絲
纖
維
於
偏
光
顯
微
鏡
下

觀
察
時
，
皆
同
樣
呈
現
七
彩
折
射
現
象
，

亦
即
光
線
射
到
纖
維
凹
凸
表
面
，
所
產
生

漫
反
射
之
型
態
相
似
，
顯
示
鏡
匣
所
使
用

的
織
品
應
為
蠶
絲
所
製
。
︵
圖
五
︶

封
面
、
封
底
裡
頁
由
多
層
紙
層
加
托

加
厚
而
成
。
取
少
量
揭
除
後
背
紙
，
經
加

水
震
盪
法
進
行
解
纖
動
作
，
覆
背
紙
張
纖

維
於
偏
光
顯
微
鏡
下
觀
察
多
為
禾
本
科
纖

維
，
如
：
竹
、
稻
、
麥
稈
等
的
成
份
，
即

為
短
纖
維
較
多
之
手
工
紙
。
︵
圖
六
︶

關
於
鏡
匣
木
胎
，
清
造
辦
處
︽
活
計

檔
︾
在
乾
隆
二
十
年
七
月
︿
匣
作
﹀
中
曾

載
錄
：
﹁
萬
州
楠
木
匣
五
件
，
傳
旨
交
薩
木

哈
，
做
︵
三
希
堂
︶
冊
頁
殼
面
用
。
﹂
由
文
獻

可
知
當
時
使
用
楠
木
製
作
鏡
匣
。
楠
木
，

為
樟
科 

楠
屬
和
潤
楠
屬
各
樹
種
的
統
稱
，

有
香
楠
、
金
絲
楠
、
水
楠
等
不
同
種
類
。

鏡
匣
於
修
復
時
揭
除
木
胎
表
面
之
紙
、

綾
，
以
目
視
方
式
觀
察
木
胎
，
透
過
清
楚

鏡
狀
況
，
在
封
面
裡
頁
以
等
比
大
小
繪
出

銅
鏡
鏡
背
畫
像
，
繪
製
程
序
先
以
墨
線
繪

形
，
再
以
顏
料
填
彩
方
式
描
繪
銅
鏡
圖

像
，
最
後
在
題
簽
上
對
銅
鏡
狀
況
進
行
描

述
。
冊
頁
為
左
右
翻
閱
之
蝴
蝶
裝
形
式
，

製
匣
者
為
了
使
鏡
匣
外
觀
更
像
書
畫
冊

頁
，
在
鏡
匣
上
、
下
、
左
側
邊
都
以
宣
紙

堆
疊
製
成
約○

‧

五
公
分
紙
邊
來
包
覆
，

右
邊
則
是
以
木
頭
邊
︵
堵
頭
︶
刻
劃
出
似

書
頁
層
層
相
疊
之
肌
理
。
︵
圖
二
︶
在
封

面
及
封
底
板
與
木
胎
之
間
以
冊
頁
來
做
連

結
，
如
不
打
開
仔
細
觀
看
還
真
以
為
是
部

古
書
，
前
人
巧
思
處
處
可
見
。 

鏡
匣
組
成
材
料

修
護
前
需
先
瞭
解
鏡
匣
組
成
材
料
，

儘
量
尋
找
相
似
之
修
護
材
來
作
加
固
與
填

補
，
修
護
後
所
呈
現
狀
況
才
不
至
於
與
修

護
前
差
距
過
大
。
藉
由
歷
史
資
料
收
集
、

過
去
經
驗
累
積
判
斷
、
科
學
檢
測
等
方
法

分
析
原
材
料
，
將
有
助
於
修
護
前
材
料
準

備
工
作
。

鏡
匣
外
觀
所
使
用
的
錦
布
與
裡
頁
裝

裱
用
之
鑲
料
綾
布
皆
為
織
品
，
封
面
錦
布

樣
式
為
幾
何
、
重
複
簡
約
圖
案
之
雙
龍
戲

木胎

紙邊

堵頭

圖二　鏡匣木胎結構圖 圖一　鏡匣結構示意圖  鏡匣長44.5公分　寬31.2公分　高5公分

封面板

封底板

封底裡右頁木胎

封面裡

封底裡

封面內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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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年
輪
間
距
、
導
管
孔
木
理
斜
行
、
徑
切

面
交
錯
與
木
肌
略
粗
等
形
態
特
徵
，
判
讀

為
樟
科
楠
木
樹
種
，
至
於
究
竟
屬
於
何
種

楠
木
種
則
需
做
更
進
一
步
的
切
片
觀
察
。

鏡
匣
劣
化
狀
況

仔
細
瞭
解
鏡
匣
劣
化
狀
況
，
方
能
擬

定
合
宜
之
修
護
程
序
。
此
鏡
匣
毀
損
狀
況

最
為
嚴
重
乃
蟲
蛀
洞
，
涵
蓋
範
圍
包
括
織

品
、
紙
張
與
木
材
，
由
於
蟲
蛀
缺
損
部
份

造
成
裡
頁
結
構
零
碎
不
穩
定
，
如
不
加
以

修
護
則
日
後
在
持
拿
或
翻
閱
恐
會
造
成
更

嚴
重
傷
害
︵
圖
七
︶
；
銅
鏡
繪
圖
顏
料
層

因
黏
著
劑
老
化
而
有
脫
落
現
象
︵
圖
八
、

九
︶
；
封
面
木
板
錦
布
多
處
磨
損
有
脫

絲
、
缺
損
現
象
︵
圖
十
︶
；
鏡
匣
側
邊
邊

條
紙
曾
因
浸
水
有
紙
張
膨
脹
、
變
形
與
分

離
的
狀
況
。
︵
圖
十
一
︶
此
外
，
根
據
本

院
所
藏
︿
西
清
續
鑑
︵
乙
編
︶
鏡
匣
﹀
裝

幀
蝴
蝶
裝
形
式
推
測
，
封
底
裡
頁
應
該
有

畫
，
估
計
鏡
匣
流
落
民
間
時
已
被
揭
除
，

目
前
下
落
不
明
。
︵
圖
十
二
︶

鏡
匣
修
護
模
擬
補
洞
方
法
比
較

透
過
劣
化
狀
況
了
解
及
鏡
匣
材
料

調
查
後
，
大
致
上
歸
納
出
鏡
匣
所
使
用
的

織
品
、
紙
張
、
木
材
皆
有
蟲
蛀
缺
損
等
問

題
，
因
此
﹁
補
洞
﹂
成
為
此
次
修
護
中
最

迫
切
需
要
解
決
的
問
題
。
從
多
種
模
擬
鏡

匣
修
護
方
式
進
行
試
驗
及
比
較
補
洞
方
式

優
缺
點
後
，
再
與
典
藏
單
位
同
仁
針
對
此

案
進
行
討
論
，
最
後
選
擇
揭
除
背
紙
方
法

來
進
行
修
護
。
以
下
是
修
護
前
模
擬
兩
種

補
洞
方
式
的
比
較
心
得
：

一
、
不
揭
除
背
紙
補
洞

在
不
揭
除
背
紙
的
狀
況
下
補
洞
又

可
分
為
兩
種
方
法
，
其
一
，
使
用
纖
維

素
粉
補
洞
；
其
二
，
使
用
補
紙
補
洞
。

前
者
是
將
纖
維
素
粉
︵M

icrocrystallin
e 

C
ellu

lose

︶
調
和
適
當
濃
度
之
甲
基
纖
維

素
︵M

ethyl C
ellulose

︶
作
為
填
補
材
，

進
行
蟲
蛀
孔
填
平
補
洞
。
此
方
法
危
險
性

較
低
，
不
過
直
接
將
填
補
材
料
精
準
置
入

缺
損
處
而
不
至
干
擾
孔
洞
周
邊
的
裱
綾
，

操
作
起
來
實
為
不
易
；
再
者
若
孔
洞
過

大
，
無
支
撐
物
︵
木
胎
︶
的
狀
況
下
進
行

補
洞
，
效
果
會
不
佳
。 

︵
圖
十
三
︶
後
者

為
將
封
面
、
封
底
裡
頁
背
面
孔
洞
，
先
以

剃
刀
在
邊
緣
處
刮
出
約
三
十
度
斜
角
，
接

著
補
上
紗
絹
後
，
逐
一
增
加
補
紙
厚
度
使

其
與
裡
頁
厚
度
相
等
。
此
法
只
適
合
裡
頁

圖三　實體顯微鏡下放大50倍之錦
布，可見經緯為兩種顏色交織。

圖五　偏光顯微鏡下放大500倍裝裱
鑲料用綾布，呈現七彩折射現象。

圖六　 偏光顯微鏡下放大500倍之
紋孔導管型態

圖八　顏料層因黏著劑老化導致脫落現象

圖十 　封面錦布磨損圖十一　 鏡匣邊緣有明顯水漬痕，由此推測紙邊因浸水後造成膨脹、變
形而分離。

圖十二　 本院所藏〈西清續鑑（乙編）鏡匣〉〈漢博局紋鏡〉（左）封底裡頁原有畫，本院購藏〈西清續鑑鏡匣〉（右）封底裡頁缺畫心，極可能已遭揭除。

圖九　實體顯微鏡下50倍之顏料脫落情況

圖七　封面、封底裡頁全幅狀況，有多處蟲蛀痕跡。

圖四 　 實體顯微鏡放大50倍之綾
布，經緯編織型態。

紙層補絹

纖維素粉層木胎

綾

圖十三　不揭除背紙，纖維素粉補洞剖面示意圖。

補紙紙層

以補絹洞

圖十四　 不揭除背紙，使用補紙缺損補紙剖面示
意圖。

新紙層 命紙

圖十五　揭除背紙，紙層補洞剖面示意圖。

綾 綾補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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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
在
透
明
片
上
將
修
護
前
蟲
蛀
痕
狀
況
一

比
一
的
描
繪
出
來
。
這
些
記
錄
將
有
助
於

修
護
過
程
中
鏡
匣
的
復
原
。 

二
、
除
塵

除
塵
方
法
有
很
多
種
，
此
案
採
用
吸

塵
法
進
行
。
顧
及
鏡
匣
材
質
特
性
及
狀
況
穩

定
度
，
以
羊
毛
刷
配
合
修
復
用
吸
塵
器
，
將

灰
塵
及
昆
蟲
蝕
道
中
的
排
泄
物
除
去
。

三
、
結
構
拆
解

鏡
匣
由
紙
張
與
木
胎
組
成
，
由
於
兩

者
皆
有
受
損
，
因
此
在
修
護
過
程
中
考
慮

將
這
兩
種
不
同
材
質
分
離
後
再
進
行
個
別

修
護
。
封
面
、
封
底
裡
頁
部
份
以
一
％
明

膠
水
進
行
顏
料
加
固
，
此
動
作
可
減
緩
顏

料
層
脫
落
。
︵
圖
十
六
︶
接
著
以
三
％
甲

基
纖
維
素
進
行
全
面
性
的
暫
時
性
加
固
。

加
固
方
法
以
大
小
適
當
之
壓
光
紙
平
放
於

冊
頁
上
，
相
互
交
疊
，
接
著
將
宣
紙
、
楮

皮
紙
依
序
以
甲
基
纖
維
素
當
黏
著
劑
加
以

加
固
。
︵
圖
十
七
︶
待
乾
燥
完
畢
後
，
進

而
將
裡
頁
與
木
胎
分
離
，
避
免
於
分
離
時

造
成
損
傷
。

四
、
補
洞
及
加
固

由
於
鏡
匣
蟲
蛀
嚴
重
，
造
成
文
物
狀

況
不
穩
定
，
與
典
藏
單
位
討
論
後
以
儘
量

保
存
原
有
樣
貌
，
可
分
出
新
舊
材
之
間
些

微
差
異
為
修
復
準
則
，
來
著
手
進
行
補
洞

的
工
作
。
鏡
匣
上
下
裡
頁
所
使
用
之
綾
布

經
緯
密
度
約
五
五×

七
九
根
，
經
多
方
選

材
、
試
驗
、
比
較
後
決
定
使
用
厚
度
、
質

感
相
當
之
紗
絹
︵
湖
州
雲
鶴-

雙
林
綾
絹

有
限
公
司
︶
經
緯
密
度
約
五
三×

四
八
根

進
行
γ
射
線
七
百
格
雷
︵K

G
Y

︶
老
化
作

為
補
絹
。
︵
圖
十
八
︶
補
絹
以
楮
皮
紙
暫

時
加
固
依
鏡
匣
綾
布
顏
色
染
色
，
染
色
標

準
是
以
尚
未
揭
除
背
紙
之
綾
布
顏
色
為
基

準
，
製
作
顏
料
試
片
。
︵
圖
十
九
︶
鏡
匣

上
下
裡
頁
劣
化
狀
況
不
一
，
經
模
擬
修
護

實
驗
、
測
試
後
，
以
完
全
揭
除
覆
背
紙
後

補
絹
的
方
式
來
進
行
修
護
。
首
先
將
表
面

綾
布
及
鏡
圖
先
行
暫
時
加
固
，
以
保
留
在

揭
取
過
程
中
綾
布
及
圖
像
的
完
整
性
，
接

著
正
面
朝
下
四
周
固
定
於
透
明
壓
克
力
板

上
，
晾
乾
、
繃
平
。
完
成
以
上
動
作
後
，

再
以
乾
揭
方
式
分
區
域
逐
層
將
背
紙
層
揭

除
，
直
到
最
後
綾
布
層
。
︵
圖
二
十
︶
將

顏
色
、
質
感
相
當
之
劣
化
絹
覆
蓋
於
綾
布

層
之
蟲
蛀
孔
洞
上
，
再
以
鉛
筆
線
勾
勒
出

孔
洞
形
狀
。
接
著
，
將
裁
切
下
來
之
補
絹

塗
上
甲
基
纖
維
素
後
，
鑲
嵌
於
蟲
蛀
孔
洞

中
貼
平
。
︵
圖
二
十
一
︶

封
面
、
封
底
木
板
、
木
胎
皆
有
蟲

蛀
現
象
，
蟲
蛀
孔
洞
雖
不
會
危
害
整
個
木

結
構
，
但
經
過
討
論
後
仍
決
定
將
其
蛀
洞

填
補
，
填
補
材
則
是
以
纖
維
素
粉
混
合
甲

基
纖
維
素
進
行
填
補
動
作
。
以
刮
刀
搭
配

針
錐
將
混
合
後
的
填
補
材
置
入
孔
洞
中
，

放
置
過
程
以
多
次
堆
疊
為
原
則
，
最
後
再

以
紗
紙
打
磨
將
過
多
之
填
補
材
移
除
，
以

強
化
其
木
結
構
並
使
修
護
工
作
更
趨
於
完

善
。
︵
圖
二
十
二
︶

由
於
錦
布
缺
損
部
份
僅
位
於
封
面
板

四
周
，
秉
持
能
不
拆
解
即
保
留
原
狀
況
之

修
護
原
則
下
進
行
補
強
。
因
此
使
用
染
色

後
的
長
纖
維
楮
皮
紙
進
行
局
部
加
固
、
補

強
，
另
外
也
將
即
將
脫
落
之
織
品
回
貼
木

板
上
，
預
防
破
損
處
之
錦
布
走
絲
、
脆
化

導
致
脫
落
，
持
續
擴
大
惡
化
。

以
纖
維
素
粉
混
合
甲
基
纖
維
素
進
行

木
胎
修
護
，
右
圖
為
修
護
前
，
左
圖
為
修

護
後
。

五
、
封
面
、
封
底
裡
頁
裝
裱

冊
頁
裝
裱
格
式
參
考
本
院
所
藏
︿
西

清
續
鑑
︵
乙
編
︶
鏡
匣
﹀
，
將
封
底
裡
頁

原
先
有
畫
心
的
部
分
予
以
復
原
。
筆
者
發

圖十六　以1％明膠水對顏料層進行加固圖二十　揭除背紙

圖十八　 在2.7㎝²放大鏡下，觀察原有綾布之經緯線組織，
以決定選擇適當補絹。

圖十七　以3％甲基纖維素加固用壓光紙加固圖二十一　以形狀相同之劣化絹進行補洞

圖二十二　纖維素粉混合甲基纖維素木胎修護前後對照 圖十九　製作顏料試片

未
黏
附
於
木
胎
上
和
蟲
蛀
孔
洞
，
且
缺
損

面
積
不
至
於
過
大
時
才
可
以
使
用
，
否
則

容
易
造
成
裡
頁
不
平
整
。
︵
圖
十
四
︶

二
、
揭
除
背
紙
補
洞

封
面
、
封
底
裡
頁
正
面
以
甲
基
纖

維
加
壓
光
紙
暫
時
加
固
後
，
將
裡
頁
背
紙

完
全
揭
除
至
綾
布
層
，
於
孔
洞
處
背
面
補

絹
後
加
托
新
紙
層
。
此
方
法
優
點
在
於
補

洞
時
，
所
使
用
之
新
舊
材
料
之
間
差
異
變

小
，
也
因
為
將
裡
頁
與
木
胎
分
離
的
同

時
，
更
能
將
藏
於
紙
層
間
的
有
害
生
物
仔

細
清
除
。
不
過
在
揭
除
背
紙
的
同
時
會
使

用
水
，
因
此
得
格
外
注
意
顏
料
層
是
否
穩

定
等
問
題
。
︵
圖
十
五
︶

鏡
匣
修
護
程
序

收
集
相
關
歷
史
資
料
、
進
行
科
學

分
析
、
記
錄
保
存
現
況
、
擬
訂
修
護
方
針

後
即
開
始
進
行
修
護
。
修
護
程
序
包
括
：

影
像
資
料
建
立
、
除
塵
、
結
構
拆
解
、
補

洞
、
加
固
、
冊
頁
裝
裱
、
將
封
面
、
封
底

裡
頁
︵
冊
頁
︶
與
木
胎
黏
合
。
敘
述
如
下
：

一
、
影
像
資
料
建
立

以
數
位
相
機
記
錄
鏡
匣
修
護
前
後
狀

況
，
並
佐
以
文
字
說
明
，
除
此
也
以
簽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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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
現
，
鏡
匣
雖
仿
造
書
畫
冊
頁
形
式
來
製

作
，
但
由
於
屬
於
盛
裝
銅
鏡
之
保
護
盒
，

其
格
式
上
也
略
有
不
同
。
一
般
而
言
書
畫

冊
頁
畫
心
位
置
較
靠
近
中
折
線
，
也
就
是

說
畫
心
位
置
偏
右
︵
圖
二
十
三
︶
，
而
鏡

匣
封
底
裡
頁
畫
心
部
份
則
位
於
左
頁
中
間

︵
圖
二
十
四
︶
。
冊
頁
鑲
貼
時
，
先
製
作

型
板
定
位
畫
心
後
裁
切
︵
圖
二
十
五
︶
，

再
將
畫
心
與
嵌
身
部
分
以
約○

‧

五
公
分

左
右
之
楮
皮
紙
條
加
固
︵
圖
二
十
六
︶
，

此
法
可
控
制
裝
裱
材
料
遇
水
膨
脹
無
法
準

確
鑲
嵌
的
問
題
。
冊
頁
鑲
貼
畫
心
、
補

洞
、
加
固
後
還
需
加
厚
其
厚
度
，
冊
頁
尺

寸
大
者
至
少
需
十
層
紙
層
厚
度
，
在
此
則

依
照
原
來
修
護
前
厚
度○

‧

六
八
公
厘
為

準
則
，
用
宣
紙
加
厚
，
最
後
四
周
鑲
貼
上

咖
啡
色
邊
條
，
整
個
形
式
才
算
完
整
。

六
、
黏
合
冊
頁
與
木
胎

補
洞
完
畢
後
將
綾
布
加
固
與
加
厚
，

復
原
鏡
匣
冊
蝴
蝶
裝
裝
幀
形
式
，
並
依
木

胎
與
銅
鏡
圖
繪
相
對
位
置
對
位
回
貼
，

在
回
貼
過
程
中
，
除
了
注
意
銅
鏡
繪
圖

位
置
是
否
與
木
胎
挖
槽
處
吻
合
外
，
也
需

反
覆
推
敲
思
考
前
人
製
作
工
藝
程
序
。

另
外
，
為
了
確
保
修
護
後
之
冊
頁
尺
寸
與

木
胎
大
小
一
致
，
因
此
於
修
護
過
程
中
補

絹
時
，
修
護
師
會
將
文
物
外
框
部
份
向
外

延
伸
，
將
補
絹
材
料
依
裡
頁
四
周
與
鏡
匣

挖
製
孔
洞
邊
緣
，
多
貼
約
一
公
分
之
補

絹
，
此
法
可
預
防
冊
頁
經
裁
切
時
，
不
至

於
有
過
小
、
無
法
回
貼
等
現
象
。 

︵
圖

二
十
七
、
二
十
八
︶

結
論

鏡
匣
修
護
之
補
洞
方
式
研
析
相
關
文

獻
並
不
多
，
由
於
文
物
材
質
、
形
制
不
同

等
因
素
，
因
此
︿
西
清
續
鑑
鏡
匣
﹀
之
補

洞
方
式
與
其
他
文
物
處
理
略
有
不
同
。
本

文
乃
筆
者
記
錄
鏡
匣
修
護
過
程
與
使
用
材

料
，
並
通
過
與
典
藏
單
位
及
修
護
人
員
充

份
討
論
交
換
意
見
後
，
針
對
現
有
的
材
料

與
技
術
去
尋
求
一
個
合
適
的
修
護
方
式
。

由
於
鏡
匣
本
身
所
使
用
之
綾
布
目

前
市
面
上
已
無
販
售
，
若
需
特
別
訂
製
，

則
礙
於
修
護
時
間
與
訂
製
錦
布
後
續
經
濟

成
本
考
量
，
故
在
修
補
材
料
上
選
用
無
花

紋
，
且
經
緯
線
密
度
相
當
由
湖
州
雲
鶴
雙

林
綾
絹
有
限
公
司
出
產
之
紗
絹
進
行
鑲

補
，
其
他
相
關
鑲
補
材
料
之
選
擇
，
如
：

黏
著
劑
、
紙
張
等
，
以
可
延
緩
劣
化
並
同

時
具
有
可
逆
性
、
歷
史
性
者
為
優
先
考

量
。
修
護
過
程
中
，
以
儘
量
保
持
原
外
觀

為
主
要
原
則
，
將
蟲
蝕
痕
跡
、
鏡
圖
題
簽

與
鏡
匣
形
式
予
以
保
留
，
並
將
封
底
裡
頁

復
原
其
原
有
形
式
，
而
不
另
外
﹁
仿
舊
﹂

添
增
畫
心
內
容
，
以
達
到
強
化
文
物
本
身

形
制
與
穩
定
度
為
優
先
考
量
。

修
護
其
實
是
一
種
介
入
性
的
工
作
，

它
會
改
變
文
物
現
有
的
狀
態
，
可
是
又
必

須
藉
由
這
樣
的
動
作
來
延
長
其
文
物
的
壽

命
，
過
程
中
的
取
捨
是
必
須
建
立
在
充
足

的
理
由
及
審
慎
態
度
下
進
行
。
因
此
，
此

次
修
護
機
會
實
為
難
得
，
由
於
本
院
藏
品

之
鏡
匣
狀
況
良
好
，
因
此
並
無
需
要
藉
由

整
體
﹁
拆
解
﹂
後
修
護
，
來
穩
定
其
鏡
匣

狀
況
，
藉
由
修
護
︿
西
清
續
鑑
鏡
匣
﹀
保

護
盒
為
開
端
，
瞭
解
當
時
保
護
盒
之
製
作

工
藝
技
法
，
並
由
拆
解
的
過
程
中
，
反
覆

推
敲
前
人
製
作
此
鏡
匣
之
用
心
，
讓
專
案

其
他
同
仁
可
以
更
深
入
經
由
修
護
過
程
中

瞭
解
、
應
證
當
時
工
匠
製
作
鏡
匣
之
工
藝

技
術
。

本
修
護
計
畫
經
費
由
法
國
巴
黎
銀
行
基
金
會
的
資
助
下
，
得
以

約
聘
助
理
簡
乃
欣
、
吳
惠
寬
小
姐
鼎
力
協
助
，
另
外
仰
賴
資
深

修
護
師
賴
清
忠
先
生
指
導
，
在
此
筆
者
一
併
深
表
感
謝
之
意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登
錄
保
存
處

圖二十三　 〈 清　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（唐虞夏商周）冊〉　 
書畫冊頁之格式

圖二十四　〈西清續鑑（乙編）鏡匣〉之格式

圖二十五　製作型板，冊頁挖鑲畫心。圖二十六　以0.5公分薄楮皮紙固定畫心與嵌身圖二十七　封面裡頁修護前後對照

圖二十八　封底裡頁修護前後對照。左頁留白，是因為推測原應貼有畫作，故而留空。


